
第四課 指責以色列人的罪惡 (4:1-19) 

何西阿書 (4)  (參考答案) 

 

1. 從本章經文 1-10 節，先知指責以色列人及祭司們最主要的罪是什麼？什麼

是他們的罪因？他們的報應是什麼？ 

 百姓的罪惡: 先知指責這地的百姓犯了起假誓、不踐前言、殺害、偷盜、

姦淫、行強暴、殺人流血等罪惡。 

 祭司的罪惡: 他們喫百姓的贖罪祭，滿心願意百姓犯罪，他們更行淫。 

 他們的罪因: 不聽從神的話是他們犯罪的原因。 

 他們的報應: 這地悲哀，其上的民也必消滅。他們喫卻不得飽。他們

行淫，卻不得立後。神必因他們所行的懲罰他們，照他們所作的報應

他們。 

 

2. 為什麼先知警告猶大，不要往吉甲去？這對我們有什麼教訓？ 

耶羅波安得北國之後，設立了兩個金牛犢，代表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耶和華

（王上 12: 28），其中一個安放在南部的伯特利，很靠近北國以法蓮支派境

內的吉甲。另一個安放在但，北國的北部。所以，先知警戒猶大不可效法北

國以色列敬拜金牛犢。 “不要往吉甲”，舊約聖經中有兩個吉甲，一個是耶

利哥城附近的吉甲，就是以色列人過約但何之後，約書亞他們行割禮的吉甲

（書 5: 9，10）。另一個吉甲是在以法蓮支派境內的一個小城，在伯特利東

邊示羅附近。在此先知說“不要往吉甲去”，是指屬北國以法蓮支派境內的

吉甲，很靠近伯特利耶羅波安所設的金牛犢的地方。也“不要上到伯亞文” ，

伯亞文意是虛謊之家或偶像之家，這可能是先知為伯特利所起的別名。敬拜

兩個金牛犢，使北國以色列人陷入神所恨惡的大罪中，最後淪亡，所以吾人

必須警惕，以免步入後塵。 


